
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
經技字第11302418120號

主　　旨：公告「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」執行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「無人機物流

科技創新實驗計畫」之法規排除事項。

依　　據：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第22條第3項。

公告事項：旨揭計畫實驗期間排除適用之法律、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如下：

一、民用航空法第99條之14第1項第9款及第10款。

二、電信法第65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及第2項至第4項。

三、電信管理法第80條第1項第5款至第8款及第2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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